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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移动式加氢设施安全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及工作过程 

 随着氢能汽车，尤其是氢燃料电池汽车的示范推广和商业化脚步的临近，为

其提供燃料加注服务的加氢站的建设发展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在我国，

随着燃料电池汽车在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的精彩亮相和大

规模示范运行，也陆续在北京和上海建成了 4座固定加氢站和多辆移动加氢车，

其后在 2010年广州亚运会和 2011 年深圳大运会期间，也都有移动式加氢设施投

入示范运行。总体而言，在十一五相关科技计划的支持下，通过数轮科技攻关，

目前我国已具备了固定加氢站和移动加氢设施的设计和建设能力，而在推广应用

的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障碍是标准法规的缺失。因此，为促进产业化发展，保证氢

能汽车加氢设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科技部于 2011年在 863计划电动汽车关键

技术与系统集成重大项目中设立“氢能汽车加氢设施关键技术及标准研究”课题，

支持同济大学等单位开展研究并制定相关标准规范，其中即包括《移动式加氢设

施安全技术规范》的研究。 

随后，为加快促进相关标准的研究与制定，在全国氢能标准化技术委员的推

动下，全国标准化委员会将《移动式加氢设施安全技术规范》列入 2011 年第三

批国家标准制定计划项目（计划编号 20111559-T-469）。该标准的提出和归口单位

为全国氢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性质为推荐性标准。由上海舜华新能源系统

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制定工作，起草组参加单位包括同济大学、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石家庄安瑞科气体机械有限公司

等。 

项目启动后，标准起草组于 2012 年 3 月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讨论了该国家

标准的制定原则、基本框架和编制工作计划。会后，主要起草人员结合同济大学

“氢能汽车加氢设施关键技术及标准研究”863 课题研究成果和移动加氢设施的

设计、安装与运行的实践经验，起草了标准初稿。其后，在 2012 年 12 月全国氢

能标委会年会期间和 2013 年 3 月宁波标准研讨会期间，标准起草组先后与多位

专家进行研讨，并结合各位专家的意见对标准初稿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了本征

求意见稿。 

二、内容说明 

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包含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安全技术要求、

操作运行管理、运输和长期停放六部分。每一部分的内容简要说明如下： 

（1）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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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指明本标准的适用领域。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在于指明本标准所引用的相关标准。其中较重要的一项标准是 QC/T816－

2009《加氢车技术条件》，该规范也是在 863计划支持下由同济大学于 2009 年主

持制定的一项汽车行业标准，针对加氢车这一产品所需要遵循的技术条件进行了

规定。 本标准定义的移动式加氢设施包含加氢车，因此规定加氢车的安全技术

措施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QCT 816 的有关规定，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见 4.1.2

条）。 

（3） 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收录 6 条术语，主要涉及移动式加氢设施及其下属分类的定义。另外，

由于本标准对移动式加氢设施的工作区域环境也有安全要求，因此对其作业区域

做了定义。 

本标准定义的移动式加氢设施主要包括加氢车和移动撬装式加氢装置，而后

者又可根据其是否将所有设备集成在一个撬装中分为一体式和分体式两种。以下

图片 1－3 分别是这几种移动式加氢设施及其作业区域的图例。 

 

图 1：2010上海世博会上加氢车为燃料电池观光车加注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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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外某公司制造的一体式移动撬装式加氢装置 

 

 

图 3 ：2010 广州亚运会期间的分体式移动撬装式加氢装置及其作业区域 

 

（4）安全技术要求  

本部分从基本要求、作业区域要求、消防安全、电气防爆、防静电、储氢装

置、增压装置、加注装置、氢气管道及其附件等 9 个方面对移动式加氢设施涉及

的安全技术规范做出了规定。其中： 

4.1 条是基本要求，其中的 4.1.1 条规定了移动式加氢设施与设施外建、构筑

物的安全防火距离，其原则是参照 GB50516 的规定执行，即根据移动式加氢设施

的储氢总量确定其级别，进而对应其设施外安全防火距离。一般情况下，移动式

加氢设施的储氢问题不超过 1000Kg，按 GB50516 规定，视为三级站。 

4.2 条是关于作业区域的规定，目的是为将来移动加氢设施的作业区域选址

和设置提供指导意见和行政管理审批的依据。其中的 4.2.8 条，规定了移动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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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设施内部的安全间距。对于加氢车而言，所有设施集成为一体，不存在设施内

安全间距；对于移动撬装式加氢装置而言，不管是一体式还是分体式，当采用氢

气长管拖车做为氢气气源时，其与长管拖车需保持一定的安全间距，其间距参照

GB50516 中表 5.0.1 的规定，把移动撬装式加氢装置看作加氢机，其与三级站储氢

罐的最小间距应为 6 米；对于分体式移动撬装式加氢装置而言，也参照 GB50516

中表 5.0.1 规定各个分体的装置之间的最小安全间距为 6 米。 

4.3 条对移动式加氢设施的消防安全做出规定，要求设施内配备便携式氢气

检漏仪，推荐安装固定的氢气泄漏探测报警器和火焰探测报警器，但对采用集装

箱形式安装的一体式加氢装置，则要求必需安装氢气泄漏探测报警器。 

4.4 和 4.5 条对电气、防爆、防静电做出规定，其原则是所有设施应良好接地，

对氢能车辆加注氢气时，加氢设施与地面、加注对象之间也应形成导静电通路。 

4.6 条对移动式加氢设施的储氢装置做出规定，这里的储氢装置可以是储氢

罐，也可以是储氢气瓶，均应符合国家现行法规的相关规定。 

4.7 条对移动式加氢设施的增压装置做出规定，这里的增压装置可以是电力

驱动的压缩机，也可以是气体驱动的增压器。 

4.8 条对移动式加氢设施的加注装置做出规定，这里的加注装置可以是一个

独立的加氢机，也可以是与其它装置集成在一起的加注系统，其中 4.8.3 条是指

该加注装置应根据不同的加注对象采取相对应的加气口。 

4.9 条对移动式加氢设施的氢气管道及附件做出规定。 

（5）操作运行管理 

本部分对移动式加氢设施的运行制度、人员要求、设施维护等做了详细的规

定。移动式加氢设施的安全运行管理与固定加氢站的安全运行管理大同小异，目

前针对固定加氢站运行管理的指导性技术文件也正在组织制定中，本标准针对移

动加氢设施先行规定了相关运行制度与人员要求等。 

（6） 运输和长期停放  

本部分对移动式加氢设施的运输和长期停放做了规定。一个重要的原则是，

除加氢车以外，移动式加氢设施不得带氢搬运，而加氢车装运氢气时必须符合国

家相关法规的规定。如果移动式加氢设施长期不用停放时，则必须将设施内的氢

气排空。 

《移动式加氢设施安全技术规范》国家标准起草组 

                                       二零一三年五月 


